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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为预防和制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制定

了《禁止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

《规定》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主要内容

如下：

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行使知识产权

的过程中，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知识产权或者销售包

含知识产权的产品，排除、限制竞争。

认定前款行为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该项知识产权的研发成本和回收周期；

（二）该项知识产权的许可费计算方法和许可条件；

（三）该项知识产权可以比照的历史许可费或者许

可费标准；

（四）经营者就该项知识产权许可所作的承诺；

（五）需要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

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违背所在行业或者领域交

易惯例、消费习惯或者无视商品的功能，从事下列搭

售行为，排除、限制竞争：

（一）在许可知识产权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被许可

人购买其他不必要的产品；

（二）在许可知识产权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被许可

人接受一揽子许可。

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

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附加下列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排除、限制竞争：

（一）要求交易相对人将其改进的技术进行排他性

或者独占性回授，或者在不提供合理对价时要求交易

相对人进行相同技术领域的交叉许可；

（二）禁止交易相对人对其知识产权的有效性提出

质疑；

（三）限制交易相对人在许可协议期限届满后，在

不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利用竞争性的技术或者产

品；

（四）对交易相对人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四、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应当考虑反垄断

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因素和知识产权的特点。

根据涉及知识产权的经营者集中交易具体情况，

附加的限制性条件可以包括以下情形：

（一）剥离知识产权或者知识产权所涉业务；

（二）保持知识产权相关业务的独立运营；

（三）以合理条件许可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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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限制性条件。

五、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在标准的制定和

实施过程中从事下列行为，排除、限制竞争：

（一）在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按照标准制定组

织规定及时充分披露其权利信息，或者明确放弃其权

利，但是在标准涉及该专利后却向标准实施者主张该

专利权；

（二）在其专利成为标准必要专利后，违反公平、

合理、无歧视原则，以不公平的高价许可，没有正当

理由拒绝许可、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

条件、实行差别待遇等；

（三）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过程中，违反公平、合

理、无歧视原则，未经善意谈判，请求法院或者其他

相关部门作出禁止使用相关知识产权的判决、裁定或

者决定等，迫使被许可方接受不公平的高价或者其他

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四）市场监管总局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的行为。

本规定所称标准必要专利，是指实施该项标准所

必不可少的专利。

0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工作，加

强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落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于近日公布了《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

理办法》。《办法》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

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下列情形不需要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一）销售食用农产品；

（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三）医疗机构、药品零售企业销售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中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四）已经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

生产加工场所或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的食品；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

许可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还开展其他食品经营项目的，应

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三、食品展销会的举办者应当在展销会举办前十五个

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食品

经营区域布局、经营项目、经营期限、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以及入场食品经营者主体信息核验情况等。

四、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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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经营布

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四）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

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

度目录清单

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申请人应当提交

每台设备的具体放置地点、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展示方

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方案等材料。营业执照或者其

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能够实现网上核验的，申请人不

需要提供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材料。从事食品经

营管理的食品经营者，可以不提供主要设备设施、经

营布局材料。仅从事食品销售类经营项目的不需要提

供操作流程。

五、食品经营者从事网络经营的，外设仓库（包括自

有和租赁）的，或者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向学校、托幼

机构供餐的，应当在开展相关经营活动之日起十个工

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03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经市政府同意，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上海市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月最低工资标准从 2590 元调整到 2690 元。下

列项目不作为月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由用人单位另

行支付：

（一）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

（二）夏季高温津贴、中夜班津贴及有毒有害等特

殊工作环境下的岗位津贴。

（三）伙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住房补贴。

（四）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 23 元调整为 24 元。小时最

低工资不包括个人和单位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三、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04 上海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全力促

发展惠民生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优化调整稳就 业政策措施，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支持重点群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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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海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本市实际，制订了

以下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一、激发活力扩大就业容量

（一）加大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扩岗政策

支持。将重点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重

点民营企业等纳入本市重点企业用工服务范围，建立

用工缺工企业清单。

（二）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加快实现创业

担保贷款电子化审批，提升创业担保贷款申领便利度。

二、拓宽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一）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对招用 2023 届高

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本市登

记失业的 16-24 岁青年的本市用人单位，符合规定的

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或扩岗补助，政策实施期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市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

招用符合条件的毕业年度及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可按规定申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二）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按照工资效益

联动机制确定的工资总额难以满足扩大高校毕业生招

聘需求的国有企业，2023 年可给予一次性增人增资，

核增部分据实计入工资总额并作为下一年度工资总额

预算基数。

三、强化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一）加强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对招录登记失业三

个月以上人员的本市用人单位，符合规定的给予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05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本市工伤人员伤残津贴和生活

护理费标准及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的通知

一、为保障工伤人员的基本生活，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上海市致残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的伤残津

贴和生活不能自理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标准进行调

整，通知内容如下：

（一）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工伤且致残一级

至四级工伤人员的伤残津贴在 2022 年享受的标准基

础上调整，其中致残一级增加 452 元/月，致残二级增

加 417 元/月，致残三级增加 394 元/月，致残四级增

加 362 元/月。

调整后的伤残津贴最低标准为：致残一级 9276

元/月，致残二级 8643 元/月，致残三级 8124 元/月，

致残四级 7592 元/月。

（二）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发生工伤且经确认生

活不能自理工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在 2022 年享受的

标准基础上调整，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

加 394 元/月，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 315

元/月，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 236 元/月。

调整后的生活护理费标准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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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2 元/月，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4874 元/月，生活

部分不能自理 3655 元/月。

（三）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按月领

取养老金手续的致残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按照本通

知第一条规定增加的伤残津贴低于其 2023 年基本养

老金增加额的，按养老金增加额计发。

（四）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发生工

伤且致残一级至四级的工伤人员，按《实施办法》规

定计发的伤残津贴低于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最

低标准的，按最低标准计发。

（五）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实施办法》规定支付

伤残津贴和生活护理费的工伤人员，其按本通知规定

调整后增加的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目前仍由用

人单位按照《实施办法》规定支付伤残津贴和生活护

理费的工伤人员，其按本通知规定调整后增加的费用

由用人单位支付。

（六）本通知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关于调整本市工伤人员伤残

津贴和生活护理费标准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

22 号）同时废止。

二、为保障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的基本生活，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对上海市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

抚恤金标准进行调整，通知内容如下：

（一）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

属的抚恤金在 2022 年享受的标准基础上，每人每月

增加 98 元。

调整后的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最低标准

为每人每月 1946 元，其中孤寡老人或孤儿的最低标

准为每人每月 2032 元。

（二）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因工死亡人员的供养亲属，其按《实施办法》规定

计发的抚恤金低于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最低标

准的，按最低标准计发。

（三）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实施办法》规定支付

抚恤金的供养亲属，其按本通知规定调整后增加的费

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目前仍由用人单位按照《实

施办法》规定支付抚恤金的供养亲属，其按本通知规

定调整后增加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四）本通知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关于调整本市因工死亡人员供

养亲属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沪人社规〔202223 号）

同时废止。

（本期完）




